	审批意见：                                 定环表【2025】 69 号

   根据河北澜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研究，对定州鑫迈塑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30000吨废塑料破碎料项目环评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表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及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该项目位于定州市北方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经七街S1-03号，建设1条塑料破碎生产线，购置破碎机、清洗机、甩干机、提料机、静电分选机、色选机等生产设施及配套设施。根据环评报告的分析，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设施，加强环境管理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1.干式破碎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收集通过布袋除尘器+15米排气筒排放，颗粒物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要求。
2.项目破碎、清洗及甩干废水经沉淀池后回用，定期与生活污水一同排入河北瀛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预处理后排入定州市绿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以及河北瀛源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

3.项目通过采取基础减振和厂房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一般固废按照环评提出的要求合理收集处置。

5.建设单位应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施进行设计。
四、项目建成后运营前需依法申领排污许可，并在规定时限内完成自主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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